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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：為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人事處處長

張嶢順，未依規定實施職期調任，相關單位

未善盡監督之責，涉有違失等情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訴：為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菸酒公司）

人事處處長張嶢順，未依規定實施職期調任，相關單位

未善盡監督之責，涉有違失等情乙案，案經本院調取相

關卷證審閱，並詢問相關主管人員，業已調查竣事，茲

將調查意見臚陳如下： 

一、張嶢順久任現職雖肇因於菸酒公司推動公司化及民營

化等之時代背景，惟 82 年 10 月迄今已逾 18 年，張員

之職期輪調問題猶未能有效解決，相關機關核有怠失

： 

(一)查張嶢順係民國（下同）82 年 10 月派任臺灣省菸

酒公賣局（下稱公賣局）人事室主任，迄 89 年 9

月已滿 7 年，原應實施職期調任；惟因當時公賣局

正積極辦理改制為公司及規劃民營化釋股等作業，

亟需人事部門協助規劃辦理該局組織簡併、人員精

簡、員工第二專長訓練及研訂公司人事法規等事宜

；考量張員較能掌握全盤狀況，且上開業務具接續

性，尤張員對當時甫到任之公賣局朱前局長正雄有

輔佐之效，財政部人事處乃於 90 年 1 月 5 日函報

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(101年 2月 6日配合行政院組

織改造，調整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；下稱人事局

），建議張員延任。案經原人事局於 90 年 2 月 22

日同意張員暫緩調任。 

(二)91 年 7 月 1 日，公賣局完成改制為菸酒公司，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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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規定，菸酒公司副總經理以下從業人員之職務，

依該公司人事規章辦理，不適用公務人員有關法令

之規定，銓敘部亦於 91 年 8 月 20 日函釋「菸酒公

司條例公布施行後，依該條例新進人事、會計、政

風單位從業人員無頇由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擔

任」，故該公司人事主管之身分屬性已與公賣局時

代有所不同。雖人事局原擬於 91 年 7 月調整張員

職務，但又考量當時並無適當職務可供張員輪調，

及該公司將民營化等因素，爰於該局 92 年 2 月 21

日召開之「行政院所屬薦任第 8 職等以上人事主管

職期屆滿 2 任以上人員職期調任相關事宜會議」決

議：該職缺由財政部人事處依業務狀況自行檢討調

整，不予列入人事主管職期輪調控管範圍；並於 92

年 3 月 6 日正式核復財政部人事處；張嶢順爰持續

擔任該職迄今。 

(三)惟查，原人事局上開核復財政部人事處之函文，僅

核准系爭職務不列入該局控管人事主管職期輪調

之範圍，並由財政部人事處依業務狀況自行檢討調

整，尚非授權該職務得長期不予輪調。詎財政部人

事處竟曲解上開函文，未再就張員職期輪調乙事妥

為規畫安排；該處雖辯稱係因菸酒公司民營化作業

持續辦理中，且並無適當職缺可資調任，惟自 82

年 10 月起算，張嶢順續任該職務已逾 18 年，自 100

年 3 月確定民營化不再繼續起算，也逾 1 年，財政

部人事處猶未能就張員職務輪調乙事有所作為，難

謂無違失。另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於 92 年 3 月 6

日正式核復，准予張嶢順之職缺由財政部人事處依

業務狀況自行檢討調整後，即未再就本案之後續處

理情形予以追蹤，肇致本案延宕近 10 年而仍未能

有效解決，亦難辭督導不周之咎。菸酒公司董事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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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總經理對該公司負責人事業務之主管長期以己

身退休權益之保障為由而置公司人事制度於不顧，

，顯然有悖輪調制度及公司治理之精神。 

(四)綜上所述，菸酒公司人事處處長張嶢順久任職，雖

肇因於菸酒公司推動公司化及民營化等之時代背

景，惟 82 年 10 月迄今已逾 18 年，張員之職期輪

調問題猶未能有效解決，財政部、行政院人事行政

總處、菸酒公司等有關機關均核有怠失。 

二、張嶢順久任現職乙節，有關機關應盡速謀求解決，俾

維國家法制： 

(一)按人事人員係採一條鞭制度。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

機構人員設置管理要點第 17 點規定「各級人事主

管人員，除人事管理員外，應實施職期調任」，其

目的除強化人才歷練培育，激發個人潛能，提升工

作滿足外，並在確保人事制度運作之公平及中立，

以增進人事一條鞭體系之運作效能。 

(二)查本案張嶢順自 82 年 10 月派任公賣局人事室主任

（菸酒公司改制後，職稱調整為人力資源處處長）

迄今，已逾 18 年，久任該職位雖肇因於歷史因素，

惟就外顯結果論，張員案例已強烈衝擊一條鞭體系

下人事職期輪調制度之落實，且徒留外界訾議空間

，終有向本院陳情之舉。考量行政院自 100 年 3 月

31 日正式核定菸酒公司民營化案暫緩執行至今，已

逾 1 年，且張員本人於本院詢問過程中，亦表示願

意配合長官安排調整職務，為維國家法制，案涉之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財政部、菸酒公司，允應積

極協調溝通，共謀解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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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函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財政部、臺灣菸

酒股份有限公司確實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二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、財

政及經濟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。 

 

調查委員：黃煌雄 

 

 

 

 


